
選舉管理委員會(選舉程序)(選舉委員會)規例 (第 541I 章) 
(規例第 2D 條) 

有效登記的公告

現根據《選舉管理委員會(選舉程序)(選舉委員會)規例》第 2D(7)(b)(i)條公布，候

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已根據《行政長官選舉條例》（第 569 章）附表第 5N 條，

裁定以下人士就選舉委員會當然委員的登記有效：- 

商界(第一)界別分組 
王冬勝

金融服務界界別分組 
李月華

酒店界界別分組 
胡文新

地產及建造界界別分組 
黃志祥

教育界界別分組 
黃均瑜

醫學及衞生服務界界別分組 
李國棟

社會福利界界別分組 
王䓪鳴

李家祥

陳勇

體育、演藝、文化及出版界界別分組 
鄭禕

2021年第 457號號外公告



科技創新界界別分組 
楊建文 
 
同鄉社團界別分組 
吳換炎 
周群飛 
龔俊龍 
 
基層社團界別分組 
潘蘇通 
 
 
 
2021 年 7 月 23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 
 
備註: 

按所屬界別分組及姓名筆劃序排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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